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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公司名称：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仓房沟东路55号 

签署日期：2004 年7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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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仓房沟东路55号 

联系人：周林英   刘晖 

通讯方式：0990－3660950 

收购人名称：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收购人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北顺城街11号 

通讯方式：010—82228222 

董事会报告书签署日期：2004 年7月2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

的董事已经予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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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含义如下： 

新疆屯河：指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被收购公司、上市公司或天山股份：指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中材总公司：指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转让：指 中材总公司受让新疆屯河持有的天山股份 5,100

万股国有法人股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的名称：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山股份 

股票代码：000877 

（二）被收购公司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仓房沟东路55号 

主要办公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钻石城11号 

联系人：周林英   刘晖 

通讯方式：0991－3660950 

（三）被收购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 

1、本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水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企业经营本企业或企业成员自

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 

2、本公司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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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财务指标 2003 年 2002年 2001年 

总资产 4,073,151,331.83 2,763,653,889.85 2,007,951,112.50 

净资产 932,081439.49 831,747,823.38 735,483,828.10 

主营业务收入 1,454,906,258.49 886,076,725.77 707,619,702.06 

净利润 101,143,303.31 97,557,839.21 94,096,256.10 

净资产收益率 11.52 13.11 13.68 

资产负债率 66.31 58.91 52.45 

年报刊登报刊名称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年报刊登时间 2004年3月26日 2003年3月28日 2002年3月14日 

 

（四）本公司在本次收购发生前，其资产、业务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

未发生重大变化。其高级管理人员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与被收购公司股本相关的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国有法人股 93,552,000 53.97 

境内法人股 1,800,000 1.03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00 45 

股本总额 173,352,000 —— 

 

（二）收购人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收购人中材总公司未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 

 

（三）收购人公告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的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2004年6月3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00 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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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824,000 20.09 

3 新疆石油管理局 3,600,000 2.08 

4 新疆对外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1.04 

5 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800,000 1.04 

6 黎明 1,451,564 0.84 

7 中国建筑材料西北公司 1,200,000 0.69 

8 新疆天山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128,000 0.65 

9 殷晓敏 643,000 0.37 

10 安秀海 349,550 0.20 

 

（四）本公司未持有、控制中材总公司的股份。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中材总公司不存在关联方

关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未持有收购

人股份，过去六个月无交易收购人股份的情况；上述人员及其家属未在收购人及其

关联企业任职。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收购人

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

排。 

四、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

股份及近六个月交易情况。 

姓   名 职   务 持股数量（股） 近六个月交易情况 

张丽荣 董事长 14040 无 

贺明华 总经理、董事 12480 无 

姚旭明 副总经理、董事 12480 无 

刘崇生 董事 12480 无 

徐永平 董事 1248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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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亚东 董事 0 无 

陈仪东 董事 0 无 

田新民 独立董事 0 无 

姜锡民 独立董事 0 无 

方向明 独立董事 0 无 

杨志雄 监事会主席 12480 无 

张庆 监事 0 无 

姜  瀛 监事 4680 无 

依布拉音·阿不
都克里木 

监事 4864 无 

李敬梅 监事 0 无 

朱凤友 副总经理 12480 无 

王贵生 副总经理 500 无 

杨兆琪 副总经理 0 无 

陈建良 副总经理 0 2004年6月21日买入195193股 

2004年6月22日卖出195193股 

赵新军 副总经理 0 无 

武新贤 副总经理 6042 无 

王  岩 总会计师 5400 无 

周林英 董事会秘书 10920 无 

 

五、本公司董事不存在将因该项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

有关损失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不存在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收购结果的情

况； 

本公司董事在收购人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 

本公司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包括股份持股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

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之间没有任何重要的合同、

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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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一、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收购人中材总公司在水泥工程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技术实

力和竞争优势，已将发展水泥业作为公司战略重点，收购后将有利于本公司充分利

用优势资源做优本公司的水泥主业，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一）本公司董事会已对收购人的资信情况、收购意图和后续计划等进行了必

要的调查，结果如下： 

1、收购人的资信情况：良好。 

2、收购人的收购意图：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条件，增加主

营业务，导入水泥生产和销售等优质业务，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提高上市公

司的盈利能力，使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3、收购人的后续计划 

（1）中材总公司没有继续购买本公司的股份，或者处置已持有的股份的计划； 

（2）中材总公司没有改变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本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

划； 

（3）中材总公司目前没有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或者采取其他类似的

重大决策的计划； 

（4）中材总公司目前没有计划改变本公司现任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今

后如改变，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材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就本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5）中材总公司目前没有对本公司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6）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收购人计划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的相关条款及中材总公司的持股数

量及持股比例等，具体条款的修改情况，本公司会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7）中材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就本公司其他股份、资产、负债或者业务不存在任

何合同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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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上述外，中材总公司目前没有其他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二）本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实际控制人未清

偿对本公司的负债、未解除本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其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

情况： 

（1）本公司为新疆屯河提供了一笔为 330万美元，一笔为 370万欧元的担保，

期限均自 2003年 6月 4日至 2004年 6月 3日。新疆屯河拟用资产抵押方式为该两

笔贷款担保，以置换本公司的担保，目前资产抵押手续已上报建行审贷会待批。 

（2）本公司在德恒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恒信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有 12000万元、11000万元、9000万元的委托理财，理财期间

收回资金 16800万元。本公司已委托律师对德恒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恒信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提起诉讼，同时对于已经转到本公司机构帐户名下的现值约为 2000万元的

有价证券进行了司法保全；将收购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吐鲁番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64.41%的股权的支付方式改为以德恒证券公司对本公司的到期债务清

偿其应支付的股权受让款 3008.19 万元（德恒证券、新疆德隆、天山股份已就此签

订了协议书，该股权收购方案还需提请本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本公司的

追偿工作还在进行。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未清偿债务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公司收购发生前24 个月内没有发生对公司收购产生重大

影响的以下事件： 

（一）订立重大合同； 

（二）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三）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公司对

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四）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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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规定要求披露的有关内容外，本公司不存

在为避免对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

者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全体成员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

进行详细审查；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签字： 

张丽荣、贺明华、姚旭明、刘崇生、徐永平、陈仪东、曹亚东、姜锡明、田新

民、方向明 

 

声明日期：2004 年7 月2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报告中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 

 

备查文件查阅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周林英   刘晖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 年7 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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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未清偿负债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新

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手册》的有关规定，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精神，我们

作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

董事会向我们提交《关于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以

及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为吐鲁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发

展）出具的五洲会字[2004]8-363号审计报告，并就本次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收购

新疆屯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屯河）持有的本公司 29.42%的股权的有

关情况向公司董事会及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对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屯河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未清偿负债情况向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与了解，基于我们

个人的客观、独立判断，就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未清偿负债的情况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 公司为新疆屯河提供的两笔担保，新疆屯河正在办理以其资产抵押方式

的担保手续，公司需督促新疆屯河尽快完成相关工作； 

二、 公司在德恒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新信托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理财，虽已收回部分资金，对于尚未收回的部分，公司已委托

律师采取法律措施，公司应加大追偿的工作力度，最大限度保全公司的利益； 

三、 旅发展与其关联方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帐龄为一年以内的

其他应收款 17342500元，与其关联方新疆德隆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有帐龄为一年以

内的其他应收款 6000000元。虽然按照吐鲁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坏帐准备的确认

标准、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已对上述总计 23342500元的其他应收款按 5%的计提

比例计提了坏帐准备，并计入当年损益类帐项，由于其关联方目前的财务状况及爆

发的问题，该其他应收款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公司依据五洲会字[2004]8-363号审计

报告所确认的净资产来确定收购旅发展股权的价格，该价格与旅发展的实际财务状

况存有一定差距，不属公允价格。但公司的本次收购行为是以德恒证券对公司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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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务清偿公司应支付的股权受让款，受让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旅发

展的股权，是为保全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为。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姜锡明、田新民、方向明 

二 00四年七月二 日 

 

 

 

 

 

 


